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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

的规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为指导性参考方法。

本文件由生态环境部核与辐射安全中心和北京市辐射安全研究会组织制订。

本文件起草单位：生态环境部核与辐射安全中心、中核高温堆控股有限公司、中国原子

能科学研究院、中国核电工程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熊小伟，王凤龙，刘亚，陈仁宗，付霄华，李洋，方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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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引 言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核安全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环境影响评价法》，规范池式低温供热堆非居住

区和规划限制区的划分，制定本文件。

本文件规定了池式低温供热堆非居住区和规划限制区划分的要求和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池式低温供热堆，其他供热堆可参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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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式低温供热堆非居住区及规划限制区划分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规范规定了池式低温供热堆非居住区和规划限制区划分的要求和方法。

本规范适用于池式低温供热堆，其他小型供热堆可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是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

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GB 18871 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

GB 6249 核动力厂环境辐射防护规定

T/BSRS 087 池式低温供热堆选址事故源项分析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3.1

池式低温供热堆 pool type low temperature heating reactor

指将堆芯放在一个常压水池的深处，利用水层的静压力来合理提高堆芯温度，从而满足

供热要求的核供热站。

3.2

核供热站 nuclear thermal power plant

是指以核反应堆（包括池式反应堆、一体化压水堆和高温气冷堆等）为热源，将反应堆

产生的热量，通过两级或多级热交换传递给供热回路的系统。

3.3

共模失效 common mode failure（CMF）

是指多个要素以相同方式失效的一种共因失效（common cause failure，CCF），共因失

效是指由于一个特定事件或者根本原因导致一个相关项中两个或者多个要素失效，该事件或

者根本原因可来自所有这些要素的内部或者外部。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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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集中居住区 densely populated center

是指以人口居住为主，人口密度较高，配套设施相对比较完善的区域。

3.5

场址边界 boundary of site

由土地使用证或其他法律文书确定的池式低温供热堆营运单位所拥有使用权（或所有权）

的场所或建筑物边界。

4 总则

4.1 划定场址外围地带的非居住区和规划限制区边界的范围，应综合考虑场址安全、环境保

护和应急准备等要素，特别是应急预案的可扩展性。

4.2 采用具有固有安全特性的池式低温供热堆，发生较严重事故的可能性很小。同时由于反

应堆功率小、堆芯中放射性物质总量低，事故影响范围较小，设置的非住居区和规划限制区

范围相比于大型核动力厂可以减小。

4.3 由于池式低温供热堆上述特性，从技术角度考虑，场址可以选择在人口密度较高的区域，

但从纵深防御和社会可接受性的角度考虑，仍应将反应堆与人口密集区域或人口集中居住区

保持一定距离，并适当限制场址周围的人口密度。

5 事故源项

5.1 在池式低温供热堆选址阶段进行事故环境影响分析和划定非居住区边界时，除考虑设计

基准事故（包括稀有事故和极限事故）外，也应考虑设计扩展工况。选址事故源项的分析方

法参照《池式低温供热堆选址事故源项分析技术规范》（T/BSRS 087）。

5.2 池式低温供热堆选址所考虑的设计扩展工况的重要事件序列，可采用概率论方法、确定

论方法并结合工程判断选择。

5.3 事故源项的计算和放射性后果分析应采用经验证的分析方法和计算程序。在分析设计基

准事故时，应采用保守模型；在分析设计扩展工况时，可采用现实模型。

6 非居住区和规划限制区的划定

6.1 非居住区是指反应堆周围划定一定范围的区域，该区域内不允许有常住居民，由核设施

营运单位对这一区域行使有效的控制。对池式低温供热堆，非居住区一般可与核设施的厂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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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界范围一致，距反应堆一般不小于 100米。

6.2 规划限制区是在池式低温供热堆周围划定的一个缓冲区，在该区域内的建设开发活动应

合理规划，规划限制区的管理按照相关法规要求执行。

6.3 选址过程中，应对周边可能影响池式低温供热堆安全的设施（包括：易燃、易爆、腐蚀

性、有毒性物品的生产、贮存设施等）进行安全评价。

6.4 对于池式低温供热堆的设计基准事故，在设计中应采取针对性措施，使设计基准事故的

潜在照射后果符合下列要求：

a) 在发生一次稀有事故时，非居住区边界上公众个人（成人）在整个事故持续时间内

（一般可取 30天），通过各种可能的途径（包括烟羽浸没外照射、吸入内照射和地面

沉积外照射等）所接受的有效剂量应在 5mSv 以下，甲状腺当量剂量应控制在 50mSv

以下；

b) 在发生一次极限事故时，非居住区边界上公众个人（成人）在整个事故持续时间内

（一般可取 30天），通过各种可能的途径所接受的有效剂量应在 10mSv以下，甲状腺

当量剂量应控制在 100mSv以下。

6.5 对于池式低温供热堆的设计扩展工况，非居住区边界上个人（成人）在整个事故持续时

间内通过各种可能的途径，所接受的有效剂量应在 10mSv以下。

6.6 池式低温供热堆规划限制区的划定主要从社会可接受性和应急预案的可扩展性等方面

考虑。规划限制区边界离反应堆的距离一般不小于 1千米。

6.7 划定非居住区和规划限制区的实际边界时，还应考虑反应堆周围的具体环境特征（如地

形、行政区划边界、人口分布、交通和通讯等）社会经济状况和公众心理等因素，使最终划

定的非居住区和规划限制区的实际边界（不一定是圆形）便于控制和管理。

6.8 对于多堆场址，非居住区边界和规划限制区边界应包含按每个反应堆划定的非居住区边

界和规划限制区边界的范围。

6.9 对于多堆场址，应对可能的由于共模失效引起的多堆事故予以考虑，并根据相关联的反

应堆放射性物质总量和释放后果来划定非居住区和规划限制区范围。

7 场址人口分布要求

7.1 池式低温供热堆应与 1万人以上的人口集中居住区保持一定的距离，该距离不小于反应

堆距规划限制区边界的两倍。

7.2 规划限制区内必须保持适度低的人口密度，并严格限制人口的机械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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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应根据池式低温供热堆可能发生事故的后果和场址周围人口分布情况考虑事故应急预

案扩展的可行性，并在应急预案中进行适当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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